宁夏居民体育消费统计调查制度

（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4〕18号）精神，全面了解我区居民体育消费状况，为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提供决策依据。

二、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居民上年度体育相关消费支出（体育用品消费、健身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消费、体育培训与教育服务消费、体育旅游消费、其他与体育相关消费）、体育消费偏好、体育消费意愿、体育消费影响因素、背景信息等。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调查对象选取3岁及以上的自然人居民（即在本区域内居住半年以上的个人，官方外交使节、驻外军事人员等非居民不在调查对象之列）。3-13岁由家长代填，14-17岁由孩子与家长共同填写，18岁及以上由本人填写。调查范围覆盖全区。

四、调查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方式，在各县（市、区）开展访问调查工作。

五、组织方式
自治区体育局整体统筹安排，监督调查实施过程，负责牵头组织，全程协调等工作。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包括调查方案设计、人员培训、实地调查、问卷收集、审核分析、报告撰写等。

数据发布

统计调查数据以及调查分析报告系内部工作资料，如有必要，可向有关部门提供。



